
云  南  省  景  洪  市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西双版纳天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执行的（2019）云2801执1118号申请执行人董军与被执行人西双版纳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西双版纳天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原案被执行人西双版纳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本院查封位于景兰古寨（曼景兰古城一期）20幢房号为201、1302、1404、2003、2201、2301、101-113、306、313、1115、801、117、2102、2105、2106、905、513、2202、2205、2208、2302-2306、1707、1914、2005、1307、1308、1309、1312、1313、1405-1413房屋的查封提出书面异议申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异议申请一份、证据材料一套、答辩通知书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5日内，逾期将依法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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